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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洲豬瘟中央前進應變所 

第 10次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

 

壹、 時間：114年 10月 31日（五）上午 8時 30分 

貳、 地點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臺中分署 3樓會議室二 

參、 主持人：杜指揮官文珍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朱伶鵑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陸、 報告事項： 

案由一、有關 114年 10月 30日「非洲豬瘟中央前進應變所

第 9次工作小組會議」會議紀錄及列管事項（附件

1），報請公鑒。 

說  明：上開會議紀錄及列管事項請與會機關按會議決定事

項據以辦理。 

決  定：  

一、 會議紀錄確定，列管事項項次 1將屏東縣訪查豬場

檢測結果（為陰性）記入辦理情形後，解除列管；

其餘項目持續列管。 

二、 請確認王獸醫佐於疫情發生後是否涉足其他養豬

場，以及 10月 21日前往案例場卻未進入之原因。 

三、 請臺中市政府將案例場雜物清除列為首要之務，而

後務必落實場區徹底清潔消毒。因畜主住家與案例

場區緊鄰，請臺中市政府與檢測單位研議住家採樣

細節。 

四、 請定期巡查衛生掩埋場圍籬設施，確認有效阻隔動

物入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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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二、有關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 42 次會議重要

指裁示事項，報請公鑒。 

說  明：如會議紀錄。 

決  定：請相關單位依旨述會議決議事項辦理，餘洽悉。 

 

案由三、前進應變所各分工小組工作進度，報請公鑒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情報組：請臺中市政府報告疫情調查之更新辦理

情形。 

二、 作戰組：請環境部、臺中市政府及防檢署報告各項

防疫處置之更新辦理情形。 

三、 後勤組：請防檢署報告各項防疫處置衍生之問題，

調度協調處理情形。 

四、 相關報告事項如附件 2。 

決  定： 

一、 請臺中市政府配合第二階段防疫措施執行屠宰場、

肉品市場及相關車輛清消，並回報防檢署執行成

果。 

二、 請臺中市政府掌握冷凍豬肉供應價格及替代肉品

價量情況。 

三、 請環境部持續督辦各縣市政府於 11月 6日前完成

第二輪廚餘檢核養豬場稽查。 

四、 請臺中市政府持續加強關聯屠宰場大安、豐原、

御隆場區清消作業；請防檢署臺中分署通知彰化

及雲林關聯屠宰場（屠宰案例場豬隻）落實清消

並回傳清消照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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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 臨時動議： 

案  由：精進現行廚餘以掩埋方式處理，後續出現溢水情形，

提請討論。（臺中市政府） 

決  議：請環境部與臺中市政府共同研議。 

 

捌、 散會：上午 9時 20分 


